泰兴华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6300吨/年氯代碳酸乙烯酯产品及环保设施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泰兴华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拟在现有厂区内，投资1080万元建设6300吨/年氯代碳酸乙烯酯产品及环保设施技改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sinohsc.com/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1）纸质版查阅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单位申请查阅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2）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泰兴华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过船西路19号
联 系 方 式：陈先生 0523-87676899
电子邮件：624015429@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该项目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自行下载填写。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内，公众均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8月6日-2021年8月19日，共10个工作日。
                                   公示单位：泰兴华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2021年8月6日

